
《梅州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根据我市足球改革发展需

要，我局牵头起草了《梅州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并发

函征求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有关单位意见，经综

合各单位书面反馈意见修改形成《梅州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方

案》（征求意见稿），现解读说明如下:

一、目的和意义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

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

一步推动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广东足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落实，持续加强党对足球事业的全面领导，以我市经济、社

会、文化和足球发展现状为基础，以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

城市为抓手，全力推动我市青少年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

球、足球文化和足球产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实现足球

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依据

1、《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2、《关于加强社会足球场地对外开放和运营管理的指

导意见》

3、《关于开展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

意见》



4、《广东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

5、《广东省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7-2050 年）》

6、关于深化推进我省足球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

7、《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广东足球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

8、《广东省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施

意见》

9、《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

10、《梅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1、《广东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12、《梅州足球十年发展规划（2021-2030 年）》

13、《梅州市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50 年）》

三、主要内容说明

《实施方案》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导思想，

明确按照国家、省足球改革发展部署要求，加强党的领导，

坚守足球发展初心，遵循足球发展规律，培育良好足球土壤，

大力发展人民足球、群众足球，突出青少年足球，突出高水平

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抓好青苗青训“双青”工程，夯实足球发

展根基，促进社会足球、职业足球、足球产业和足球文化协

同发展，高质量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第二部分基本

原则，强调了传承发展、问题导向、改革创新、统筹兼顾等

原则性要求；第三部分为目标任务，分别在足球组织、青少



年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人才培养、竞赛体系、场地

建设、足球文化、足球产业等方面量化工作指标要求；第四

部分为工作举措,主要是深化足球协会改革、实施“双青”工

程、稳步发展职业足球、大力发展社会足球、优化提升赛事

体系、建强足球人才队伍、建设开放足球场地、加快发展足

球产业、弘扬传播足球文化等九大方面细化工作措施，全面

深化改革。第四部分为保障措施，在组织、资金、宣传、考

核等方面加强机制保障。

《实施方案》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谋划更全面。

围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足球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问

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谋划，既有总体发展思路，又有各领域

的具体谋划，对于未来梅州足球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目标更清晰。《实施方案》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统筹谋

划，并明确了九大方面的具体任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三

是改革更具体。虽然改革没有单列成章，但通篇体现了改革

创新思想。将合理发挥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市场、企业、

组织作为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通

过实现理念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运营创新、服务创

新，汇集足球改革发展合力，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形成

梅州足球改革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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